
第一节 债法总论

四、债的效力（★★★）

债的效力，是指当债的法律关系成立后，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而由法律赋予的强制性作用力。包括债权效力

（对债权人的效力）和债务效力（对债务人的效力）。

（一）债权的效力

效力 含义 备注

请求力 债权人依其债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

务以实现债权的效力

任何债权均需具有

执行力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请

求法院通过执行程序强制债务人履

行以实现其债权的效力。

只有请求力不足时才需要

保持力 债权人得以保持所受领债务人给付

的效力

虽不具有请求力与执行力，但仍具

有保持力。如诉讼时效届满的债权

不完全债权主要包括：

1.欠缺请求力的债权。

如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且债务人提出时效抗辩的债权。

2.欠缺执行力的债权。

如以债务人提供劳务为给付标的的债权。

（二）债权人受领迟延

含义

（1）债权人对债务人已提出的给付，未受领或者未为给付完成提供必要协助的

事实。

（2）受领迟延是债权人对协助义务的违反

构成要件

（1）须有履行上需要债权人协助的债务；

（2）须债务人已按债的内容提出给付，使债权人处于可予受领的状态；

（3）须债权人未予受领，包括不能受领和拒绝受领两种情况

法律后果

（1）减免债务人的责任；

（2）使债权人承受不利益。如债务人注意义务减轻、停止支付利息、孳息返还

范围缩小、危险负担转移、费用赔偿产生及债务人可以自行消灭债务等

（三）债务的效力

债务的效力是以给付为核心的义务群。

1.给付义务（最主要的义务）

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

义务

主给付义务：债的关系所固有的、必备的并决定债的关系类型的基本义务。

如交付汽车、交付房屋、付款

从给付义务：辅助义务，它并不决定债的关系类型。

如交付车的相关文件或者资料

原给付义务与次给付

义务

原给付义务：指债原本存在的给付义务。

如买卖合同中，卖方交付标的物的义务

次给付义务：指当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特定事由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义务。

如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恢复原状的义务

给付行为与给付效果

【2024 年新增】

给付行为：指当债的类型或性质确定，给付内容只考虑给付行为本身，而不考虑是否

有预期利益即发生履行效力的给付。

如律师代理，律师只要依约完成代理行为，即完成了给付义务。

给付效果，指依债的类型或性质确定，给付内容不仅考虑行为本身，还要谋求相对人

预期利益的给付。

如承揽，承揽人不仅要完成承揽行为，还要使该行为达到定作人预期的效果。否则，

即使有承揽行为，亦属未完成给付。



2.附随义务

依债的关系发展情形所发生的对相对人的告知、照顾、保护等义务。

【例】承运人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症、分娩、遇险的旅客。

3.前合同义务

（1）当事人为订立合同而进行接触时所负担的说明、告知、注意等义务。

（2）该义务是法定义务，是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基础。

4.后合同义务

合同之债消灭后，当事人为了维护给付效果或者为了协助相对方终了善后事务所负担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义务。

【例】受雇人离职后不得泄露雇主的商业秘密。

5.不真正义务

（1）不真正义务是指在债之关系中，为使己方权利或利益完全实现，而由债权人负担的义务或风险。

（2）不真正义务的承担人为债权人。

（3）对不真正义务通常不得请求履行，违反它他也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债权人遭受权利减损或丧失的

不利益。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债权人受领迟延及其构成要件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受领迟延是指债务人违反诚信原则

B.构成受领迟延须债务人已按债的内容提出给付，使债权人处于可领受状态

C.受领迟延是债权人对协助义务的违反

D.构成受领迟延须债权人未予受领，包括不能受领和拒绝受领

E.受领迟延是指债务人超过时间未予给付

答案：BCD

解析：

（1）选项 A：受领迟延是“债权人”违反诚信原则。

（2）选项 E：受领迟延是债权人对债务人已提出的给付，未受领或未为给付完成提供必要协助的事实。债务

人超过时间未予给付可能构成给付迟延。

【例题-多选题】甲公司将一艘货船卖给乙公司。下列关于给付义务类型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甲、乙完成交易后对交易所涉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属于后合同义务

B.甲在订立合同前将货船有关情况向乙如实告知的义务属于合同的从给付义务

C.乙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属于合同的主给付义务

D.甲将货船的有关文件或者资料交与乙的义务属于合同的附随义务

E.甲公司交付货船的义务属于合同的主给付义务

答案：ACE

解析：

（1）选项 B：甲在订立合同前将货船有关情况向乙如实告知的义务属于前合同义务。

（2）选项 C：乙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属于合同的主给付义务。

（3）选项 D：甲将货船的有关文件或者资料交与乙的义务属于从给付义务，而非附随义务。

五、债的保全（★★★）

当责任财产因债务人与第三人的行为发生不当减损，影响债权实现时，为了维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并确保债

权人的利益，法律赋予债权人的两项特别权利。包括：代位权和撤销权。

（一）债权人的代位权（债务人当为而不为）

1.含义

指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不受损害，而以自己的名义代债务人行使其对第三人权利的权利。

2.构成要件

（1）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

（2）债权人有保全自己债权的必要；



（3）债权已届履行期。

3.代位权行使

（1）行使方法：必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

（2）代位权行使的范围，以保全债权的必要为限。

（3）可代位行使的权利，以非专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为限。

专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①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请求权；

②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③劳务报酬请求权，但是超过债务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的部分除外；

④请求支付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保障当事人基本生活的权利；

⑤其他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

4.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1）由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

（2）债权人接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

（3）相对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4）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由债务人负担。

（二）债权人撤销权

1.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2.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

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

行为。

3.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4.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5.除斥期间

（1）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1 年内行使。

（2）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 5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6.债务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行为被撤销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例题-多选题】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的下列权利中，债权人可以代位行使的有（ ）。

A.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

B.贷款给付请求权

C.扶养费请求权

D.租金给付请求权

E.运费给付请求权

答案：BDE

解析：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不可以行使代位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①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

费请求权；

②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③劳务报酬请求权，但是超过债务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的部分除外；

④请求支付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保障当事人基本生活的权利；

⑤其他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



【例题-多选题】根据《民法典》规定，下列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务人不当行为中，债权人无须考虑债务

人的相对人知道与否即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有（ ）。

A.债务人放弃其债权担保

B.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

C.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

D.债务人放弃其债权

E.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答案：ACD

解析：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

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